
行
政
处
罚
决

处罚名称

处
罚
类
别1

处
罚
类
别2

处罚事由 处罚依据
行政相
对人名

称

行政相
对人代

码_1 (统
一社会
信用代

行
政
相
对
人

行
政
相
对
人

行
政
相
对
人

行政
相对
人代
码_5 
(居

法
定
代
表
人

处罚
结果

处罚决定日
期 处罚机关

当
前
状
态

地方编
码

信 安
监 罚
[2018
]008
号

信阳市大坤建
材有限公司信
阳市平桥区王
岗乡邱山矿区
建筑石料用花
岗岩矿汛期未
制定完善防洪
措施违法案

警告 罚款

    2018年6月27
日，按照信阳市政
府批准的信阳市
2018年安全生产执
法检查计划，我市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
人员何忠明、程霁
在对信阳市大坤建
材有限公司信阳市
平桥区王岗乡邱山
矿区建筑石料用花
岗岩矿开展汛期行
政执法检查时，发
现该企业未按照《
小型露天采石场安
全管理与监督检查
规定》（国家安全
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39号令）第二十五
条规定制定完善防
洪措施。执法人员
现场对该矿山企业
提出警告，要求限
期整改。

    《小型露天
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
》（国家安全生
产监督管理总局
39号令）第二十
五条：小型露天
采石场应当制定
完善的防洪措施
。对开采境界上
方汇水影响安全
的，应当设置截
水 的规定， 
    《小型露天
采石场安全管理
与监督检查规定
》（国家安监总
局第39号令）第
四十条：违反本
规定第二十三条
、第二十四条、
第二十五条、第
二十八条规定
的，给予警告，
并处2万元以下的
罚款

信阳市大
坤建材有
限公司信
阳市平桥
区王岗乡
邱山矿区
建筑石料
用花岗岩
矿

9141150
0MA3X6C
J5XK
（1-1）

王
宏
威

警告
、罚
款
1000
0元

2018-07-23
信阳市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0 411503

信阳市安
全生产监
督管理局

0 411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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